
每家保險公司之微型保單彙整表 
 

資料來源：詳各家保險公司網站 

彙整製表：台中縣聲暉協進會                                                                                                                    99.06.18 製表 

保險公司 保障內容 投保資格/投保年齡 投保

方式 

保險

期間

投保金額 保費 

台灣人壽 

ㄧ年期傷害

保險 

ㄧ、身故保險金的給付 

二、殘廢保險金的給付 

ㄧ、投保資格： 

符合「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聲音機能或語

言機能障礙」、「肢體障礙」或「顏面損傷」等五類

族群與上述五類多重障礙者，但須排除包含其他殘障

的多重障礙者。 

二、投保年齡：15 足歲至 65 歲 

個人

投保 

1 年 最低 10 萬元，

累計上限 30 萬

元（含其他保險

公司之微型傷

害保險） 

職業類別 第一類 第二類 第三類 第四類 

每萬元保

險金額
6.5 元 8.1 元 9.8 元 14.6 元 

如果以職業類別第一類的被保險人投保 30

萬元保險金額為例，每年保險費僅需 195 元。 

詳洽： 

http://www.twlife.com.tw/miniGoods2.do 

國泰人壽 

微型傷害保

險 

ㄧ、身故或喪葬費用保

險金 

二、殘廢保險金 

ㄧ、投保資格： 

經濟弱勢民眾，如單身年收入 25 萬以下、有配偶年

收入 50 萬以下家庭、原住民、漁民、身心障礙者或

社福團體服務對象等。 

二、投保年齡：15 足歲~65 歲。 

集體

投保 

1 年 累計上限 30 萬

元（含其他保險

公司之微型傷

害保險） 

保額 30 萬為例，每年保費不到 200 元。 

詳洽： 

https://www.cathaylife.com.tw/bc/B2CStatic/p

ages/product/insurance/micro/data/0600_XX.

html 

南山人壽 

ㄧ年期微型

傷害保險 

ㄧ、意外身故保險金或

喪葬費用保險金 

二、意外殘廢保險金 

ㄧ、投保資格： 

(一)無配偶且全年綜合所得在新臺幣 25 萬元以下者。

(二)屬於夫妻二人之全年綜合所得在新臺幣 50 萬元以

下家庭之家庭成員。 

(三)屬於兒童及少年醫療補助辦法規定「中低收入家

庭」，或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戶」之家

庭成員。 

(四)具原住民身份法規定之原住民身份，或具有合法

立案之原住民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身份或為

各該團體或機構服務對象。 

個人

投保 

1 年 最低 10 萬元、

累計上限 30 萬

元（含其他保險

公司之微型傷

害保險） 

職業等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每萬元保

險金額
6 元 7.5 元 9 元

如果以職業等級一級的被保險人投保 30 萬

元保險金額為例，每年保險費僅需 180 元。 

詳洽： 

http://www.nanshanlife.com.tw/webapp/NanS

han/public_site/index_main.jsp?MenuId=prod

ucts.mpa 



二、投保年齡：15 足歲～55 歲，最高可續約至 60 歲之保

單年度末 

富邦人壽 

一年定期微

型壽險 

一、身故保險金或喪葬

費用保險金的給付 

二、完全殘廢保險金的

給付 

ㄧ、投保資格： 

(一)無配偶且全年綜合所得在新台幣 25 萬元以下。 

(二)屬於夫妻二人之全年綜合所得在新台幣 50 萬元

以下家庭之家庭成員。 

(三)原住民身分法規定之原住民身分。 

(四)持有漁船船員手冊之本國籍漁業從業人。 

(五)為合法立案之社會福利慈善團體或機構之服務對

象。 

二、投保年齡：20 足歲~60 歲 

個人

投保 

1 年 最低 10 萬元~

最高 30 萬元

（含其他保險

公司之微型傷

害保險） 

年齡 女性 男性 

20-29 6.00 15.20 

30-34 8.00 18.00 

35-39 11.60 25.60 

40-44 16.90 37.70 

45-49 26.40 56.00 

50-54 41.50 83.40 

55-60 66.70 133.50 

如果以 35 歲男性被保險人投保 30 萬元保險

金額為例，每年保險費僅需 768 元（25.6×30

＝768 元） 

如果以 30 歲女性為例，以保額 30 萬元來

計算，一年保費只要 240 元。 

詳洽： 

http://www.fubon.com/life/indemnify_prod/M

TL.htm 

兆豐產物保

險 

微型個人傷

害保險 

一、身故保險金或喪葬

費用保險金的給付 

二、殘廢保險金的給付 

ㄧ、投保資格：依法令規定之投保資格 

二、投保年齡：15 足歲至 65 足歲(續保至 70 足歲) 

集體

投保 

 累計上限 30 萬

元（含其他保險

公司之微型傷

害保險） 

保額 30 萬元為例，每年保險費為 180 元。 

詳洽： 

http://www.cki.com.tw/content/product/produ

ct_12.html 

國華人壽 

漁業從業人

員微型傷害

保險 

一、身故保險金 

二、殘廢保險金 

ㄧ、投保資格： 

具有合法立案之漁民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身

分， 或持有漁船船員手冊之本國籍漁業從業人或去得

我國永久居留證之外國籍漁業從業人。 

二、投保年齡：15 足歲至 60 歲(續保至 65 歲) 

個人

投保 

1 年 累計上限 30 萬

元（含其他保險

公司之微型傷

害保險） 

每年保險費：438 元 

詳洽： 

http://www.khltw.com/ecwin/investarea/produ

ct/mico.aspx 

台銀人壽 

ㄧ年期傷害

保險 

一、身故保險金或喪葬

費用保險金 

二、殘廢保險金 

ㄧ、投保資格：依法令規定之投保資格 

二、投保年齡：15 足歲~75 歲。 

集體

投保 

1 年 累計上限 30 萬

元（含其他保險

公司之微型傷

保額 30 萬為例，每年保費 192 元 

詳洽： 

http://www.twfhclife.com.tw/documents/75.ht



害保險） m 

泰安產物保

險 

微型團體傷

害保險 

意外事故造成身故或

是殘廢情況時，由保險

公司提供保險金給付 

ㄧ、投保資格：依法令規定之投保資格 

二、投保年齡：出生滿 15 日至 65 歲(續保至 75 歲)。 

團體

投保 

 累計上限 30 萬

元（含其他保險

公司之微型傷

害保險） 

詳洽： 

http://www.taian.com.tw/miniform.asp 

新光產物保

險 

ㄧ年期傷害

保險 

一、身故保險金或喪葬

費用保險金 

二、殘廢保險金 

ㄧ、投保資格： 

需符合「保險業辦理微型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項第 1 款至第 2 款及第 5 款至第 7 款規定經

濟弱勢者條件之一： 

(ㄧ)無配偶且全年綜合所得在新臺幣 25 萬元以下者。  

(二)屬於夫妻二人之全年綜合所得在新臺幣 50 萬元

以下家庭之家庭成員。  

(三)為合法立案之社會福利慈善團體或機構之服務對

象。  

(四)屬於內政部工作所得補助方案實施對象家庭之家

庭成員。  

(五)屬於兒童及少年醫療補助辦法所定中低收入家庭

或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所定特殊境遇家庭或符

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 

個人

投保 

1 年 累計上限 30 萬

元（含其他保險

公司之微型傷

害保險） 

職業類別第一類的保費為 186 元 

詳洽： 

http://www.skinsurance.com.tw/content/public

/public04-b.asp?pm_sn=6&pb_sn=220 

台灣產物保

險 

微型ㄧ年期

傷害保險 

一、身故保險金或喪葬

費用保險金 

二、殘廢保險金 

ㄧ、投保資格： 

(一)為合法立案之社會福利慈善團體或機構之服務對

象。 

(二)屬於內政部工作所得補助方案實施對象家庭之家

庭成員。 

(三)屬於兒童及少年醫療補助辦法所定中低收入家庭

或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所定特殊境遇家庭或符

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 

(四)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定義之身心障礙者，

或具有合法立案之身心障礙者相關人民團體或機

集體

投保 

1 年 累計上限 30 萬

元（含其他保險

公司之微型傷

害保險） 

保 費：189 元。 

詳洽： 

http://www.tfmi.com.tw/ec/service/service-fun

ction.screen 



構成員身份或為各該團體或機構服務對象。 

二、投保年齡：15 足歲~65 足歲 (續保至 70 足歲)。 

※備註：依法令規定之投保資格 

 (摘錄自「保險業辦理微型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項) 

(1) 無配偶且全年綜合所得在新臺幣 25 萬元以下者。  

(2) 屬於夫妻二人之全年綜合所得在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家庭之家庭成員。  

(3) 具有原住民身份法規定之原住民身份，或具有合法立案之原住民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身份或為各該團體或機構服務對象。  

(4) 具有合法立案之漁民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身份，或持有漁船船員手冊之本國籍漁業從業人或取得我國永久居留證之外國籍漁業從業人。  

(5) 為合法立案之社會福利慈善團體或機構之服務對象。  

(6) 屬於內政部工作所得補助方案實施對象家庭之家庭成員。  

(7) 屬於兒童及少年醫療補助辦法所定中低收入家庭或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所定特殊境遇家庭或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  
(8) 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定義之身心障礙者，或具有合法立案之身心障礙者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身份或為各該團體或機構服務對象。 

 

●保險業辦理微型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 (民國 98 年 07 月 21 日 修正) 

http://law.tii.org.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A0040058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40058
http://law.tii.org.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A0040058

